
申報方式解析



出售不動產應納之所得稅

土地所得

建物所得

土地所得：已繳納土增稅
          無需繳財交稅

建物所得：繳納財產交易
所得稅

↑104/12/31以前取得房屋

新制：房地合一

房地所得：合併繳納房地合一稅

↓105/1/1以後取得房屋

房地所得

※仍需繳納土增稅
  但稅基可相抵

舊制：房地分離

105/1/1



售屋所得之申報方式(舊制)

售屋所得屬於財產交易所得

併入個人綜合所得合併課稅

所得稅申報概念

將各類所得合併計算綜合所得
於次年5月申報繳納

第一類：營利所得
第二類：執行業務所得
第三類：薪資所得
第四類：利息所得
第五類：租賃所得及權利金所得
第六類：自力耕作、漁、牧、林、礦之所得
第七類：財產交易所得
第八類：競技、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
第九類：退職所得
第十類：其他所得



判斷適用新、舊制

104/12/31以前取得不動產 105/1/1以後取得不動產

適用舊制
–售屋所得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申報

適用新制(房地合一稅)
–無需再申報財產交易所得
※過戶完畢後30日內申報繳納

※取得時點之認定以謄本上之登記日期為準

申報方式

是否能舉證取得成本及費用

實際交易獲利
x

房地比

併入個人綜合所得申報

〇能舉證 X無法舉證

房屋評定現值
x

財政部頒訂標準



財產交易所得(核實課稅)
稅基(所得)=實際交易獲利 X  房地比

房屋評定現值
房屋評定現值+總公告土地現值

出售價-買進價-相關費用

房屋評定現值
=契稅單之核定契價

房屋評定現值

總公告土地現值

總公告土地現值
=土增稅單之移轉現值總額
=土地謄本上之面積x權利範圍x公告土地現值



可減除的費用項目

※房屋稅、地價稅、水電瓦斯費、管理
費、清潔費及貸款利息等，不得減除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購入房屋達到可供使用狀態
前支付的必要費用

契稅、印花稅、代書費、規費、監
證或公證費、仲介費

取得

改良
取得房屋所有權後使用期間
支付能增加房屋價值或效能
而且不是兩年內所能耗竭的
增置、改良或修繕費
裝潢費、修繕費
(需有發票、合約書或估價單)

出售房屋支付的必要費用
仲介費、廣告費、清潔費、搬運費、
土地增值稅

移轉



財產交易所得
(按房屋評定現值核課)

所得=房屋評定現值x財政部頒定之課徵標準

112年課徵標準

豪宅：

所得=出售總價x房地比x17%

台
北
市

新
北
市

桃
園
市

台北市全區：45%
依台北市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評定現值
作業要點15點認定為高級住宅者:48%

板橋區：41% 新莊區：41% 三重區：41%
永和區：41% 中和區：41% 新店區：41%
蘆洲區：41% 土城區：41% 樹林區：38%
汐止區：38% 林口區：38% 泰山區：35%
五股區：29%   三峽區：29% 淡水區：27%
八里區：24% 深坑區：23% 鶯歌區：21%
金山區：19% 萬里區：19% 三芝區：19%
瑞芳區：15% 其 他：14%

桃園區：28% 中壢區：28% 蘆竹區：27%
八德區：27% 龜山區：27% 平鎮區：23%
龍潭區：23% 楊梅區：22% 大園區：21%
大溪區：20% 新屋區：15% 觀音區：13%
復興區： 8%

區
域

台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市
台中市高雄市台南市 其他縣市

成
交
價

6000萬
以上

4000萬
以上

3000萬
以上

2000萬
以上



個人綜合所得稅率

以核實課稅or按房屋現值推計
擇一方式計算出售屋所得後

將所得額併入當年度個人綜合所得合併課稅

所得淨額
所得
稅率

0~560,000 5%

560,001~1,260,000 12%

1,260,001~2,520,000 20%

2,520,001~4,720,000 30%

4,720,001以上 40%



以線上報稅軟體申報財產交易所得

網址：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

以線上版示範
亦可下載離線桌機版報稅，介面不同但申報方式相同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alltax.html?id=1


自行選擇驗證方式
輸入基本資料



STEP 1.

STEP 2.

1.依實際交易獲利申報



收入總額=出售時買賣總價

STEP 3.

STEP 4.

STEP 5.



出售時總公告土地現值
=土增稅單之移轉現值總額
=土地謄本之面積x權利範圍x公告土地現值

出售時房屋評定現值
=契稅單之核定契價

STEP 3.



STEP 5.

原始取得成本=購入時買賣總價
※如為繼承或受贈取得
成本即為繼承或受贈時房屋土地公告現值

均需提供實際單據供國稅局查核



買賣契約書、履約保證點交單、匯款及收款存褶紀錄…

相關費用單據

線上申報完單後需繳附相關資料予國稅局



2.依房屋現值x財政部頒定標準申報

STEP 1.

STEP 2.

依出售房屋所在地選擇



依契稅單之契價輸入房屋評定現值
STEP 3.

STEP 4.

※原則上皆應依實際交易獲利申報繳稅
購屋時未實價登錄並非得以房屋現值申報之依據



桃園市桃園區正光二街120號

惠 誠 代 書

h c l a n d t y

@ h c l a n d

惠 誠 代 書

www.hcland.com.tw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clandty
https://www.instagram.com/hclandty/
https://page.line.me/hcland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channel/UC5G3dgaPqmyjPkIp1L5gmeA
https://www.hcland.com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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